
参保范围可概括为四类人群
沈阳市医保局工作人员介绍，为实现应保

尽保，确保制度覆盖面，沈阳市将除城镇职工
医保应参保人员以外的其他所有城乡居民均
纳入该项制度保障范围。具体分为四类：

年满 18 周岁，具有沈阳市户籍的城乡非
从业居民；年满 18周岁，取得沈阳市居住证的
非本市户籍常住居民且未在原籍参加医疗保
险的城乡居民；2008 年底前已经认定的国有
和集体破产、困难企业的在职职工可以按照
有关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可简称为“成年
居民”。

沈阳市范围内的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技

工学校、职业高中、普通高中、初中小学的在校
学生；驻沈各类全日制高校的全日制本专科
生、研究生。可简称为“在校学生”。

具有沈阳市户籍的未满 18周岁的非在校
居民；持有沈阳市居住证、且在沈阳辖区内按
规定参加医疗保险累计一年以上的外地户籍
来沈务工人员(含现役军人)的非在校未满 18
周岁子女。可以简称为“非在校未成年人”。

持有沈阳市居住证(或来往通行证)的未就
业港澳台人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
久居留身份证、护照，并提供境外人员在沈临
时住宿证明的外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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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中参保期内办理参保缴费的城乡居
民，其中待遇期为次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人
员包括：连续参保缴费人员、同时缴纳当年及
下一年费用的人员、仅缴纳次年费用的断保后
续保的在校学生、仅缴纳次年费用的新参保及
断保后续保的非在校未成年居民。

以中小学生(或大学生)身份在本市首次参
保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待遇期为当年 9 月 1 日
至次年12月31日。仅缴纳次年费用的新参保
及断保后续保的成年居民，待遇期为次年4月1
日至12月31日。

中途参保缴费的城乡居民，其中：在校学
生和非在校来成年居民自参保缴费到账次月
起享受医保待遇，成年居民的待遇期自缴费到
账次月起三个月后享受医保特遇。

沈阳市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参
加城乡居民医保，由相关行政部门认定身份
后，自参保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享受对应年度
的城乡居民医保特遇。沈阳市城乡低保边缘
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自相关行政部门认定
身份后办理参保缴费，到账之日起享受对应年
度的城乡居民医保待通。母亲妊娠后，可凭夫
妻身份证提前为新生儿办理参保缴费手续，自
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新生儿出生后3个
月内参保缴费的，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特
遇。如新生儿参保缴费在出生下一年度的，须
按出生年度缴费标准补缴费用，方可享受出生
年度的医保待遇。新生儿出生3个月后参保缴
费的，自参保缴费到账次月起享受医保待遇。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胡婷婷

明年起沈阳全面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实现政策、待遇等统一

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提高至15万
住院报销设置5个等级和比例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董丽娜
报道 2030 年，沈阳人均预期寿命将比 2015 年
提高 2岁，达到 82岁；随着振兴战略全面实施，
沈阳总人口有望达到1000万人。

近日，沈阳市发改委发布《沈阳市人口发展
规划（2016-2030）》（以下简称《发展规划》），对
沈阳的人口现状、发展趋势、主要目标和工作任
务作出阐述。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核心要
素。2018 年，沈阳出生人口 5.93 万人，出生率
8‰；死亡人口6.38万人，死亡率8.61‰，人口自
然增长率-0.61‰。沈阳全市常住人口831.6万
人，比 2010 年增长 21 万人，常住人口年均增长
率 0.32%。《发展规划》提出，2020年沈阳总人口
将达到 840 万人，2030 年达到 950 万人，随着振
兴战略全面实施有望达到1000万人。

人均寿命和受教育化程度代表人口素质。

《发展规划》显示，2018年，沈阳人均预期寿命为
80.26 岁，比 2010 年提高 1.64 岁，人均受教育年
限为10.9年，比2010年提高0.52年，位于全省领
先水平。按照《发展规划》目标，到 2030 年，沈
阳人均预期寿命将提高到82岁，人均受教育年
限增加到11.6年。

数据显示，近三年，沈阳总计迁入大学本
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 6.8 万人。《发展规
划》提到，沈阳将实施大学生留沈倍增工程，
到 2030 年，年均吸引储备不少于 14 万大学毕
业生在沈就业创业；实施海外优才汇智聚力
工程，到 2030 年，支持沈阳市各类人才主体，
多渠道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不少于 2400 名，
海外留学归国人员不少于 12000 名；实施紧缺
急需人才和军民融合人才集聚培育工程，到
2030年，引进和培养紧缺急需人才不少于 7200
名；实施高精尖优才集聚工程，到 2030 年，围

绕传统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引进
顶尖人才不少于 24 名、杰出人才不少于 72 名、
创业型领军人才不少于1200名；实施中青年科
技英才培养工程，到 2030 年，培养不少于 4800
名中青年科技人才；实施创新型企业家培育工
程，到 2030 年，培育不少于 700 名对沈阳市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起到引领示
范作用的企业家人才；实施“盛京工匠”培养工
程，到 2030 年，重点围绕先进制造领域，培养
技能人才不少于 36 万名、高技能人才不少于 7
万名。

《发展规划》提到，沈阳60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比重持续上升，预计到 2030 年上升至 29%左
右。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到 2020 年，沈阳将
建成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60 个、社区养
老服务站900个；到2030年，实现居家养老服务
设施全覆盖。

2030年沈阳人均预期寿命82岁
10年后沈阳人口有望破千万 年吸引14万大学生在沈就业创业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朱

柏玲报道“博古鉴真——公益鉴宝活动”
将于 12 月 27 日举办，七名文物鉴定专家将
现场为市民免费鉴宝、答疑解惑。

辽宁省文博产业发展交流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活动将于12月27日9时至15时，在沈
阳市民主路68号文新大厦6层进行。将由来
自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鲁迅
美术学院、辽宁省文博产业发展交流中心的
七名文物鉴定专家现场为广大文物收藏爱好
者答疑解惑。鉴定范围包括玉器、瓷器、书
画、杂项等。活动需提前预约，藏家可登录辽
宁省文物信息网（www.lnww.com.cn）报名，
也可拨打024-23227818电话预约。

此外，12月22日、29日，省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特邀本溪满族荷包传承人宋春玲开讲非
遗公开课，不仅把精美的荷包带到现场，还教
大家如何制作。市民可通过关注辽宁省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官方微信了解预约方式。

辽宁省文物专家
27日为市民免费鉴宝

近日，《沈阳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
施细则》正式出台，从2020年1月1日起，沈阳
市将全面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实现
覆盖范围、筹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定

点管理和基金管理统一。《实施细则》明确了参
保范围、基金的筹集和管理、保障待遇、就医及
医疗服务管理等问题。

门诊报销起付标准每季40元 报销比例55%
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由政府按照区域

卫生规划认定的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站、乡镇卫生院及村卫
生室承担。参保人员可自愿选择一所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为门诊统筹定点医疗
机构。

在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起付标准为每
季 40 元，最高支付限额为每季 150 元，符合规
定的门诊医疗费用统筹基金支付比例为55%，
其中一般诊疗费每次支付比例为80%。

参保人员如果选择乡镇卫生院为门诊统
筹定点医疗机构的，其辖区内的村卫生室可同
时作为本人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这也扩大

了原新农合参保人员的门诊统筹就医范围。
符合规定的门诊医疗费用统筹基金支付比例
为55%，起付标准和最高支付限额标准累计计
算，其中村卫生室最高支付限额为每季50元、
村卫生室一般诊疗费标准为6元/人次(个人承
担 0.5 元，医保统筹基金支付 5.5 元，统筹基金
最高支付限额每年每人不超过 11 元)、乡镇卫
生院一般诊疗费每次支付比例为80%。

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一经确认，原则上
一个自然年度内不得变更，下一自然年度可重
新选择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在非选定的门
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不享受门诊统
筹待遇。大学生门诊统筹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报销起付线分5级 成年人最低200元起付

统筹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原居民成年人、
未成年人 8 万元、12.5 万元统一提高到 15 万
元，新农合参保人员保持15万元不变。

《实施细则》对住院患者报销的起付线也
作了明确规定：参保人员在沈阳市城乡居民医
保定点医疗机构(以下简称定点医疗机构）就
医，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在起付标准以下部分
由个人支付，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包括一级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级、二级、三
级、特三级(包括中国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北部战区总医院)
定点医疗机构起付标准，成年居民分别为 200
元、400元、600元、800元、1200元，在校学生和

非在校未成年人分别为100元、200元、300元、
400元、600元。

精神病、急慢性传染性肝炎、慢性纤维空
洞性肺结核等四种疾病患者在沈阳市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的，不设立统筹基会起付标准；恶
性肿瘤患者在沈阳市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进行
肿瘤治疗的，每年只需交纳首次住院的起付标
准。参保人员因病情需要在沈阳市定点机构
范围内从低等级定点医疗机构转诊到高等级
定点医疗机构治疗的，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在沈
阳市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且符合规定的连续计
算起付标准，缴纳起付标准差额部分，其他按
重新住院办理。

报销比例分5级 最高报销90%最低报销70%
在统筹基金支付比例方面，参保人员在沈

阳市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起付标准以上的部分，
由统筹基金按照以下标准支付：基层卫生医疗
机构 90%、一级 85%、二级 80%、三级 75%、特三
级70%。

其中，成年居民在特三级定点医疗机构一
个自然年度内单次住院发生的起付标准以上部
分实行分段支付，1.5万元及以下部分支付比例
为60%，1.5万元以上部分支付比例为70%。

在沈阳市县域(康平县、法库县、新民市)内
的三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参保人员，起付标
准和报销比例均按照二级定点医疗机构的标
准计算。因病情需要转诊到县域外三级及以
上定点医疗机构治疗的，按照低等级定点医疗
机构转诊到高等级定点医疗机构标准连续计
算起付标准，并缴纳起付标准差额部分。

参保人员因急诊抢救在本市非定点医疗
机构住院的，统筹基金起付标准 1200 元，支付
比例为60%。

参保人员因急危重症在沈阳市医疗机构
门(急)诊抢救或在 120急救车上实施紧急救治
的医疗费用，符合统筹基金支付规定的，统筹
基金比例支付为60%。

生育住院医疗费实行限额补贴。参保人
员在待遇期内符合计划生育政规定，因生育(含
妊娠 28 周及以上引产)住院发生的保疗费，补
贴标准为：正常产 1500 元，剖宫产及难产 2000
元。多胞胎生育的，补贴标准增加 300 元。剖
宫产(含剖宫产单、多胎)术中同一切口下行子
宫肌瘤、卵巢肿瘤(包括卵巢囊肿)等其他手术
的，补贴标准增加 600 元。生育住院后给与产
前检查一次性补贴，补贴标准为300元。

每年9月到12月为集中参保期

按照《实施细则》要求，各区、县(市)人民政
府负责组织本地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工作；
市税务局负责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征缴工作；市
教育局、民政局和扶贫办等有关部门要协助做好
特定群体的参保组织工作；医保经办机构负责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工作。街道(乡镇)、社
区(村)为成年居民和非在校未成年居民(含重度
残疾人)参保的代办单位，负责为其办理参保缴
费。学校(学院)为全日制在校学生参保的代办
单位，负责为本校学生办理参保缴费。

同时，按照方便、快捷的原则继续沿用由市

医保中心名义开立的商户运行目前的医保
APP、微信、支付宝等居民缴费途径。

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按自然年度参加城乡
居民医保。每年9月1日至12月20日为集中参
保期，沈阳市城乡居民应在集中参保期内办理
下一年度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未在集中参保
期内办理参保的人员可以在每年1月1日至12
月20日办理当年中途参保业务，中途参保人员
应当按照年度缴费标准缴费。其中集中参保期
内办理当年参保业务的，应同时缴纳下一年的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

不同时间参保 待遇期不同


